


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
皖文旅秘〔 〕 号

关于开展 年度督查激励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：

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大督

查激励力度的通知》（皖政办秘〔 〕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

年度省政府督查激励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就开展 年度督

查激励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推荐名额

严格对照实施办法（附后），各市可推荐 市和 县（市、

区），省直管县（市）可自行推荐。推荐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的

经验做法和工作成效，应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。

年度内无符合标准条件的，可不推荐。

二、有关要求

推荐名单经各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政府办公室审定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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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各市局统一报送，省直管县（市）局自行报送，并附推荐总

体情况、建议名单的经验做法、工作成效等内容。经验做法和

工作成效应聚焦相关入选条件，力求精炼、突出特色、体现成

果，字数控制在 字以内。另请提供相关的支撑佐证材料即

可，避免堆砌。

请于 月 日（周二）前（逾期视为不推荐），将推荐

名单及相关材料报厅（电子版发邮箱，纸质版请用 寄送）。

厅将结合实际，公平公正、客观全面评价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工作成效。为便于联系，请报送上述材料时注明联系人及电话。

联系人：丁俊松， ；丁晔， 。

邮 箱： 。

地 址：合肥市滨湖新区省行政中心 号楼 房间。

传 真： 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大督查激励

力度的实施办法

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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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新形势下
进一步加大督查激励力度的实施办法

为更好地促进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、省政府重大决策部

署贯彻落实，进一步调动和激发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在文化和旅

游工作方面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推动形成担当作为、

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，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新形

势下进一步加大督查激励力度的通知》（皖政办秘〔 〕

号）精神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范围和对象

对文化旅游公共服务建设、文艺精品创作、文化遗产保护

利用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、市场安全等工作取得显著成

效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。

二、激励支持名额

按照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大督

查激励力度的通知》（皖政办秘〔 〕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

原则上，激励对象为市的控制在 个以内，激励对象为县（市、

区）的控制在 个以内；激励对象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的控制

在 个以内，且县（市、区）占比不低于 。

三、入选条件

在上一年度文化和旅游工作中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，可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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荐为激励建议名单：

（一）承担国家级、省级文化和旅游发展改革试点示范，

取得显著成效。

（二）承担国家级、省级重大文化和旅游活动任务。

（三）文化旅游公共服务建设取得显著成效。

（四）文艺创作展演中获得国家级、省级重要奖项，或取

得重大成果。

（五）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取得显著成效。

（六）乡村旅游、全域旅游工作取得显著成效。

（七）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、文化产业示范

园区（基地）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等推进文化产业和旅

游产业发展中取得显著成效。

（八）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工作成效明显。

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推荐为激励建议名单：相关工

作被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、省政府通报批评的；党中央、国

务院领导同志及省委、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作出批示，要求对

当地有关工作予以整改的；相关工作在巡视、审计等方面发现

突出问题的；因工作推进不力，当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被约谈，

或因违纪违法被查处的；国务院大督查、专项督查及省政府督

查检查发现突出问题较多、整改进展缓慢以及虚假整改的；工

作中出现重大负面舆情等。

四、激励措施

积极会同省财政厅，统筹中央及省级文化文物和旅游等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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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，给予市 万元、县（市、区） 万元支持。资金主要

用于补助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根据上一年度工作成效，严格按照省政府办公厅要求做好

推荐工作，并结合厅年度重点工作、日常督查等情况，经集体

研究，提出拟督查激励的对象名单，在厅网站公示 个工作日

后，按程序报省政府办公厅审定、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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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府督查室

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

初校：丁俊松 终校：雷蕾


